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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制度存在许多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在

律师刑事辩护改革的问题上，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只会窒息

律师辩护的价值，最终破坏整个辩护制度乃至刑事诉讼制度

；而全盘西化，照搬照抄，又难免南桔北枳的困惑。我国律

师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应分三个阶段进行：??一、磨合 改

革律师辩护，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1996年《刑诉法》和

《律师法》规定的权利。1996年《刑诉法》和《律师法》公

布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努力地执行，其中有关辩护律

师权利的实现，在实践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律师辩护的改

革，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磨合期。在这个时期内，主要是实

现法律已赋予的权利：在侦查阶段保证律师(暂不称辩护律

师)的会见权；在起诉阶段保证辩护律师实现全面的阅卷权，

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协助下，实现调查取证权；在审判

阶段实现质证权。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切实保证辩护律师的

人身权，不要滥定伪证罪。这个时期，需要加强以下工作：?

ァ?1．健全法制，严格执法。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体

现了刑事诉讼民主化和科学化，获得了国内外的好评。但是

，实施情况表明，仍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修改与完善，以

弥补《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缺陷。同时，要加强《刑事诉

讼法》的可操作性，避免司法中的歧义，以利于统一准确的

司法。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要遵守基本法的原意，互

相协调一致，避免解释上的矛盾和“各自为政”。此外，立



法与执法是两种不性质的问题，司法人员应当忠实于法律，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整地实现律师的会

见权，尽快取消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等违法措

施。保障律师对强制措施中执法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

权利。律师能够全面了解案情。起诉机关在起诉前应充分听

取辩护律师的意见。?ァ?2．全面提高律师素质，依法正确执

业。?ァ⌒薷暮蟮男淌滤咚戏ǘ月墒χ贫群捅缁ぶ贫鹊母母锪

Χ冉洗螅?开拓了律师业务的新篇章，也对律师的政治素质、

业务素质和依法执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律师应乘强

调依国治国和司法公正的东风，加强政治业务学习，加强使

命感和责任感，勇于接受各种考验和锻炼，自觉克服不良作

风，克服畏难情绪，自觉消除腐败现象，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对于辩护

律师的违法违规行为，主管机关必须依法予以惩戒，构成犯

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律师依法、正确执

业，提高办案质量，才能保证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ァ?二

、调合?ァ〉骱掀谠谡觳榻锥斡Ω秤杪墒Ρ缁と说纳矸菁叭?

利，包括调查取证权，对侦查机关讯问到场监督权等；在起

诉阶段，确认律师的完整阅卷权；在审判阶段，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起诉书一本主义、直接言词规则和审判长指挥下的交

叉询问规则；在审判阶段，主要是发挥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律

师辩护作用，实现其应有价值。具体来讲：?? 1．确认律师侦

控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在场权。?ァ∥夜?的刑

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诸多限制，对侦

控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的在场权却没有规定

，而现代世界法治化国家和地区都承认侦控人员讯问时律师



的在场权，这也是实现我国1998年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立的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的重要程序保障之一。?? 2．赋予辩护律师查阅全部案卷材料

的权利。?ァ×?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

：“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

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当事

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应当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

的机会”，而我国《刑诉法》第36条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

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

材料是与此相悖的，与加入WTO后中国政府的承诺是不一致

的。在审查起诉阶段，案件已经侦查终结，一般不存在向辩

护律师保密的必要，不存在辩护律师全面阅卷会干扰侦查活

动的问题。相反它有利于审查起诉部门兼听则明，发现疑点

，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利正确决

定是否起诉，提高起诉质量，这也是法律规定律师在审查起

诉阶段介入辩护的意义所在。因此，在起诉阶段不允许辩护

律师查阅案件事实及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等涉及案件实体

的案卷材料，不能不是立法上的一种缺陷。限制辩护律师在

起诉阶段查阅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全部材料，不能仅仅理解为

“保密需要”，实质上是要保持公诉机关在抗辩式庭审中的

“证据优势”，削弱辩护律师的辩护功能。这与惩罚与保障

并重和控诉与辩护并重的立法宗旨是格格不入的。目前，辩

护律师在法院受理后并不能到检察院查询有关证据，这样，

我国的半个起诉书一本主义实质上限制了辩护律师对于证据

的掌握，使其对证据的控制能力降到改革以前，与立法者的

初衷是不符的。?? 3．赋予律师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和审证认证



权。?ァ≡谡觳榻锥危?应赋予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使律师

的调查取证权提前，与侦控方同时进行，实现侦查阶段辩护

方的“平等武装”(Equal Arm)。应修订《刑事诉讼法》中对

律师调查取证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限制性规定

，不仅与该法第48条的规定相矛盾，而且也与宪法有关规定

相抵触，立法者应从是否遵守宪法的高度尽快纠正刑诉法

第37条的有关限制性规定，赋予辩护律师以平等的调查取证

权。?? 庭审中，应当取消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的优先权

，代之以“对起诉书的认可与否程序”和提问被告人制度。

对于公诉人在庭审中讯问被告人，日本学者认为：“在进入

证据调查前，允许审判长对被告人进行详细讯问的制度，虽

然不能说它是拷问，但也是一种很强的心理压迫，同时具有

左右有罪无罪的结果的力量”。这样更加剧了控辩双方的不

平等。因而，日本二战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讯问被告人的

程序，代之以“对起诉书的认可与否程序”和提问被告人制

度。“鉴于日本与我国在文化传统上的相似性和所面临问题

的共同性，日本的改革方法与经验尤值得参考”。?? 4．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起诉书一本主义、直接言词原则和审判长指挥

下的交叉询问规则。 起诉书一本主义能避免控方对审方的庭

外影响，避免审方先入为主，强化庭审功能，真正解决“先

定后审”，不看病却开药方的问题。 在调合期，可以另行制

定证据法或证据规则，使直接言词原则和交叉询问规则具体

化、明确化。具体讲： (1)可参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将证人必须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作证作为基本原则

予以规定。在直接言词原则的基础上，对证人不能到庭口头

作证的例外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制定书面证词的采用规则。



(2)对证人进行询问的程序以及如何进行询问也应作出具体规

定。对此，英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交叉询问规则具有重

要的借鉴作用，它仅有利于查明案件的真相，而且有利彻底

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5．实现律师辩护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

价值 应当要求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时必须听取律师的辩

护意见，具体做法是： (1)被告人要求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委托

辩护律师的，应当允许，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由负责

复核的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 (2)死刑复核合议庭应当直接

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不能满足于一审或二审的辩护词。 三

、整合 在1996年《刑诉法》、《律师法》颁布不长时间内谈

整合问题似乎过早了些。但作为律师辩护改革的目标实现期

，也不妨进行一定的探讨。 整合期要完成的工作主要是确立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确立辩护律师保守秘密规

则；取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

证罪名。 1．确立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 从立法上明确辩护

律师对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制约权，特别是对审判机关的

制约权。人大审议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律师协会的意

见应予特别考虑。明确辩护律师的上诉权，申诉权，申请回

避权，使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真正成为主体，在二审、再审及

死刑复核程序中真正发挥作用，体现其在实现实体真实、程

序正义、提高诉讼效率诸层面的价值。 2．确立辩护律师保

守职务秘密规则。 辩护律师保守秘密规则是刑事诉讼现代化

的基本要求。在各国的律师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辩护律师

保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秘密的原则几乎都得到确立。 当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隐瞒的罪行超过一定的程度，具有严重的

社会危害性时，辩护律师应予揭发。这对于防止重大灾难事



件，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保护社会稳定是极为必要的，也

是符合辩护制度的根本目的的。为避免由此造成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对辩护律师不信任，群众对辩护制度产生怀疑，立

法上应有明文作出规定，明确宣布对某些严重犯罪，免除辩

护律师保守秘密的义务，辩护律师有权利更有责任向有关部

门检举、揭发，向全社会明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

护权的限度。这样既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了辩护

制度，也维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

为，辩护律师应予揭发的犯罪范围应当包括： (1)危害国家安

全罪； (2)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故意犯罪； (3)其他可能判处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故意犯罪。?ァ≌饫喾缸镏鞴鄱裥陨睿?

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严惩。 3．赋予辩护律师执业豁免权 辩

护律师拥有执业豁免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国际标准，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符合世界律

师立法的要求，是对辩护制度的损害。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构

造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已经十分不平等。从立法上说，同样

性质的犯罪，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

取证人证言”才犯罪，“刑讯”和“暴力”是构成要件，而

辩护律师只要“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

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就构成

犯罪。在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要造成严重后果，如致人伤

亡，才会追究刑事责任，这也就是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十分普

遍的原因；而辩护律师则稍有不慎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因

为“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很容易认定，

辩护律师因工作方法、询问方式而很容易被认定为“引诱”

；加上证人对检察机关的畏惧，很容易在其压力下“改变”



原来的“证言”，使律师的取证成为“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

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中国律师》对这方面的案例多有报

道。?? 立法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

害作证罪的规定，对律师辩护事业有不利影响。艾伦德肖薇

茨指出：“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

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在大部

分的专制国家里，独立自主的辩护律师队伍是不存在的。诚

然，专制压迫肆虐无忌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开始迫害辩

护律师。”?? 在整合期，不从立法上取消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赋予辩护律师执业豁

免权，就无颜见江东父老。 当然，我国律师辩护要达到国际

标准，辩护律师要成为控、审双方的均衡力量，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在看到西方律师辩护

硕果累累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它历经的黑暗、艰辛而又漫

长的岁月。抛弃我国律师辩护“跑步进入法治时代”的空想

，在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稳健改革，是我国律师辩护改革

的唯一出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